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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 

邱議長、李副議長、各位議員女士、先生： 

欣逢  貴會召開第 17 屆第 7次定期會，僅就本局 101 年 10 月至 102

年 3 月重要工作概況與具體成果，分別就綜合規劃、都市計畫、都市行

政、景觀工程及都市更新等業務提出報告，敬請  各位議員女士、先生

不吝賜教。 

貮、現階段重要工作執行情形 

一、綜合規劃業務 

（一）桃園航空城計畫 

1.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： 

(1)本府與交通部院刻正推動之「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

特定區計畫」，採區段徵收方式開發，開發面積將達 3,200 公頃。

其中交通部負責機場園區開發，面積約 1400餘公頃；縣府負責

園區周邊及機場捷運 A11坑口站、A15 大園站及 A16橫山站附近

地區開發，面積約 1700餘公頃。整個「桃園航空城」發展面積，

將由原區域計畫 6,150 公頃，加上特定區計畫擴大 709 公頃，面

積共 6,859 公頃。 

(2)為推動「桃園航空城計畫」，行政院已設立「行政院推動桃園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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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城核心計畫專案小組」，專案小組由行政院副院長擔任召集

人，交通部部長及經建會主委擔任副召集人。專案小組並下設「都

市計畫及用地取得」、「開發建設」、「產業規劃及招商」3個分組，

全面推展各相關工作。 

(3)本特定區計畫 102 年 3 月 13 日通過政策環評審查，預定 102 年

12 月完成都市計畫，108 年完成區段徵收。 

2.桃園航空城發展論壇： 

本論壇已於 102 年 1 月 30 日於華航諾富特飯店辦理，邀請到英

商奧雅納公司、日本大和房屋、森大廈都市企劃株式會社、日本鐵路

公司、香港鐵路公司、中國發展經理管理公司等，分別就「國際航空

城市發展趨勢」、「航空城產業發展及招商策略」、「大眾運輸導向發展

(TOD)典範城市」及「桃園航空城發展的契機與挑戰」等議題，進行

經驗交流與討論，相關寶貴意見，將做為桃園航空城國際化發展的重

要借鏡。 

3.桃園航空城總體發展策略總顧問案： 

本案於 102 年 1 月 4 日委託英商奧雅納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辦理，

於 102 年 2 月 1 日完成工作計畫書審查。全案將配合「新訂桃園國際

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」辦理進度，提出綱要計畫及規劃方

案。 

（二）擬定「桃園縣區域計畫」 

1.本案經本府於 99 年 1 月 29 日報請內政部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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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本案經內政部區委會於 99年 4月 6日召開行政程序審查專案小組會

議，經本府修正計畫書予內政部後，內政部於 100 年 1 月 28 日請本

府再修正補充計畫內容後再報該部續審。 

3.內政部營建署為釐清縣區域計畫架構及內容，已於 100 年間召開多

場座談會及辦理委外研究案。 

4.「臺灣北、中、南、東部區域計畫（第二次通盤檢討）」於 102 年 1

月 10 日經內政部區委會大會審議修正通過，並於 102 年 2 月 8 日陳

報行政院。本局將配合該通盤檢討案修正「桃園縣區域計畫」（草案）

內容。 

（三）專案計畫 

1.中壢多功能體育園區計畫案： 

(1)本案由中壢市公所提出，於 98 年 7 月 27 日報請內政部審議。 

(2)內政部都委會於 99 年 1 月 5 日、6月 9日、10 月 22 日、100 年

8 月 25 日及 101 年 1 月 5 日、101 年 8 月 23 日召開 6次專案小

組審查會議。 

(3)本案業經內政部都委會大會 102 年 1 月 29 日審議通過，將接續

辦理重新公開展覽作業。 

2.臺鐵桃園段高架捷運化都市縫合暨都市計畫變更案： 

(1)交通部臺鐵局辦理「臺鐵都會區捷運化-桃園段高架化建設計畫」

預定於 106 年完成，本府將配合臺鐵局 25 公尺寬高架鐵路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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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圍優先施作平面道路，並透過鐵路用地兩側退縮建築，以共同

形塑橋下公共空間。 

(2)本案經提 100 年 4 月 8 日本縣都委會審議修正通過，於 101 年

12 月 17 日通過內政部都委會第 8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，將於近

期提內政部都委會大會審議。 

3.機場捷運 A10、A20 及 A21車站周邊土地計畫案： 

(1)A10 站（山鼻站）計畫：本案都市計畫已於 101 年 2 月 17 日審

定。 

(2)A20 站（興南站）計畫：本案都市計畫業經 101 年 6 月 19 日內

政部都委會大會審議通過，並於 101 年 8 月 8 日重新公開展覽

30 日，民眾陳情意見經 101 年 12 月 27 日內政部都委會專案小

組第 9次會議審查同意續提大會審議，刻由內政部排會審議中。 

(3)A21 站（環北站）計畫：本案都市計畫經內政部都委會 101 年 3

月 13 日大會原則同意回復忠福里農業區計畫範圍，並續提內政

部都委會 101 年 7 月 17 日及 11 月 12 日專案小組審查同意提大

會審議，刻由內政部排會審議中。 

4.航空城捷運線（綠線）都市計畫變更案： 

(1)本案於 101 年 4 月完成委外辦理，並於 102 年 2 月 8 日完成先期

規劃期末審查。全案將配合交通局綜合規劃報告進度辦理都市計

畫變更程序。 

(2)為達成 110 年本捷運通車目標，已於 101 年 12 月 27 日先辦理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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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廠用地都市計畫變更案公開展覽；其餘都市計畫變更預定 102

年 4 月辦理公開展覽。 

二、都市計畫業務 

（一）通盤檢討都市計畫 

1.變更南崁新市鎮都市計畫(第二次通盤檢討)： 

內政部都委會於 99 年 8 月 30 日起共計召開 5次專案小組會議，

並經 101 年 6 月 5 日第 781 次大會審議修正後通過， 101 年 12 月 18

日辦理重新公開展覽，並於 102 年 2 月 7 日報請內政部續審。 

2.變更中壢平鎮主要計畫(第三次通盤檢討)： 

內政部都委會於 99 年 1 月 7 日請共召開 9 次專案小組會議。本

局依會議決議補充修正計畫內容中。 

3.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(第四次通盤檢討)： 

(1)101 年 6 月 25 日至 101 年 7 月 24 日辦理公開徵求民眾意見 30

天。 

(2)101 年 8月 21 日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召開縣市座談會(桃

園縣)。 

(3)101 年 12 月 26 日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召開機關協調會。 

4.變更楊梅都市計畫(第四次通盤檢討)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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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本案於 100 年 6 月 20 日報請內政部核定。 

(2)內政部都委會分別於 100 年 11 月 22 日、101 年 11 月 8 日召開 2

次專案小組會議，本局刻依會議決議補充修正計畫內容中。 

5.變更中壢（龍岡地區）都市計畫(第二次通盤檢討)暨重製案： 

本縣都委會已於 99 年 9 月 7 日起召開 6 次專案小組會議。本局

依會議決議補充修正計畫內容中。 

6.變更平鎮(山子頂地區)都市計畫(第二次通盤檢討)： 

內政部都委會於 99 年 5 月 25 日起召開 9次專案小組會議。本局

依會議決議補充修正計畫內容中。 

7.變更蘆竹鄉(大竹地區)都市計畫(第三次通盤檢討)： 

本案已於 101 年 9 月 25 日公告實施。 

8.石門都市計畫圖重製及第三次通盤檢討： 

本縣都委會於 99 年 6 月 1 日起召開 5 次專案小組會議，本局依

會議決議補充修正計畫內容中。 

9.大溪都市計畫圖重製及第三次通盤檢討： 

內政部都委會於 100 年 5 月 31 日召開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，會

後並協調水利署有關大漢溪河川區劃設及研訂大溪老街區都市設計

準則，本案已於 101 年 10 月 22 日再報請內政部提會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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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大溪鎮（埔頂地區）主要計畫(第二次通盤檢討)暨細部計畫(第一

次通盤檢討)」： 

內政部都委會分別於 99 年 7 月 26 日、100 年 5 月 3 日及 101 年

6 月 26 日召開 3 次專案小組會議，102 年 3 月 12 日提內政部都委會

審議通過。 

11.復興都市計畫重製及第四次通盤檢討： 

本案已於 102.2.8 公告實施。 

12.變更八德(大湳地區)都市計畫(第三次通盤檢討)： 

內政部都委會於 100 年 8 月 26 日召開第 3 次專案小組會議，會

後協調中華電信變更可行性、農業區整體開發事宜及配合內政部對工

業住宅查核計畫研擬處理方案，案已於 101 年 10 月 2 日再報內政部

提第 4次專案小組會議審議。 

13.變更觀音(新坡地區)都市計畫(第三次通盤檢討)： 

(1)本案經本縣都委會 101 年 7 月 20 日會議審議決議，請觀音鄉公

所依大會決議事項修正後，續依法定程序辦理。 

(2)本府於 102 年 3 月 7 日召開研商會議確認修正後計畫內容。 

(3)觀音鄉公所刻依上開會議決議修正中，俟該公所提送修正書圖

後，辦理後續事宜。 

14.變更大園都市計畫(第三次通盤檢討)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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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都委會大會於 102 年 3 月 12 日大會審議通過。 

15.變更大園(菓林地區)都市計畫(第三次通盤檢討)： 

內政部都委會於 101 年 2 月 9 日召開第 5次專案小組會議，已依

審查意見補充修正，將報內政部提會續審。 

16.南崁新市鎮都市計畫工 14 至工 33 工業區細部計畫(第一次通盤檢

討)： 

(1)本案於 99年 5月 21日公開展覽及100年 12月 15日重新公開展

覽。 

(2)101 年 6 月 11 日召開本縣都委會專案小組第 3次會議。 

(3)102 年 1 月 28 日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6 屆第 22 次會議審議

通過。 

17.變更南崁地區都市計畫(部分桃園市地區)暨(部分蘆竹鄉及龜山鄉

地區)細部計畫(第一次通盤檢討)： 

蘆竹鄉及龜山鄉地區計畫於 100 年 8 月 4 日及 100 年 12 月 19

日召開 2 次本縣都委會專案小組會議；桃園市地區計畫於 100 年 8

月 22 日及 101 年 8 月 28 日召開 2次專案小組會議。 

18.變更新屋都市計畫(第四次通盤檢討)： 

(1)100 年 9 月 1 日、10 月 7 日、12 月 5 日及 101 年 6 月 29 日召開

4次地形圖重製疑義研商會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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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100 年 12 月 21 日召開公共設施用地協調會。 

(3)102 年 01 月 25 日辦理公告公開展覽。 

19.變更龍潭都市計畫(第四次通盤檢討)： 

(1)100 年 10 月 12 日舉辦公共設施協調會。 

(2)預定 102 年 4 月辦理公開展覽。 

20.變更中壢(過嶺地區)楊梅(高榮地區) 新屋(頭洲地區)觀音(富源

地區) 都市計畫 (第三次通盤檢討)： 

(1)100 年 9 月 1 日、10 月 7 日及 12 月 5 日召開 3 次地形圖重製疑

義研商會議。 

(2)100 年 12 月 14 日召開公共設施用地協調會，刻研擬計畫草案中。 

(3)102 年 1 月 10 日召開機 5用地研商會議，刻研擬計畫草案中。 

21.變更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(第四次通盤檢

討)： 

100 年 9 月 5 日、101 年 3 月 21 日、101 年 4 月 23 日、101 年 5

月 28 日、101 年 6 月 29 日及 101 年 8 月 31 日召開 6 次地形圖重製

疑義研商會議，刻研擬計畫草案中。 

22.變更石門水庫水源特定區計畫(第二次通盤檢討)： 

100 年 9 月 1、100 年 12 月 5 日及 101 年 6 月 4 日日召開 3次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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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圖重製疑義研商會議，101.10.18 召開第 4次轉繪疑義會議，刻研

擬計畫草案中。 

（二）專案變更都市計畫 

1.泰豐輪胎廠址暨週邊整體開發地區變更主要計畫暨擬定細部計畫： 

(1)本案經本縣都委會 98 年 4 月 9 日大會審議，本案因與臺鐵高架

都市縫合計畫案部分變更範圍重疊，需配合該案及泰豐輪胎遷廠

規劃修正計畫內容。 

(2)本案復經臺鐵高架案範圍調整後，已與本案計畫範圍不重疊，刻

修正計畫內容中。 

2.擬定桃園市都市計畫中路地區計畫： 

本案已於 102 年 2 月 11 日公告實施。 

3.變更中壢（龍岡地區）都市計畫（部分住宅區為國軍老舊眷村文化

保存區）案暨擬定細部計畫： 

(1)本縣都委會 100 年 7 月 1 日會議審議修正通過，100 年 10 月 28

日報請內政部核定。 

(2)內政部都委會於 101 年 5月 1日及 101年 10月 23日召開 2次專

案小組會議。 

(3)本局依會議決議補充修正計畫內容。 

4.南崁文高一變更案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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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101 年 4 月 20 日起公開展覽 30 日 

(2)101 年 5 月 11 日舉辦公開展覽說明會。 

(3)101 年 07 月 20 日本縣都委會審議修正通過。 

(4)102 年 3 月 8 日內政部都委會召開專案小組第一次會議審議。 

5.變更南崁地區都市計畫(部分農業區為道路用地)(桃 17 線【蘆興南

路】拓寬工程)： 

本案已於 102 年 1 月 3 日公告實施。 

6.變更龜山都市計畫(供眷村故事館使用)案暨變更龜山都市計畫(陸

光三村)細部計畫(供眷村故事館使用)： 

(1)101 年 7 月 2 日起公告 30天辦理公開展覽。 

(2) 101 年 9 月 13 日本縣都委會第 16 屆第 20 次會議審議，請文化

局補充資料後再提會。 

7.變更楊梅都市計畫(部分農業區為機關用地、部分機關用地為道路用

地)(配合埔心消防分隊之設置)： 

(1)101 年 9 月 19 日起辦理公開展覽 30天。 

(2)101 年 12 月 7 日提本縣都委會審議通過。 

(3)102 年 1 月 21 日報內政部核定，102 年 3 月 12 日提內政部都委

會審議通過。 



 

 12

8.變更八德(八德地區)都市計畫(配合區段徵收)案及變更細部計畫： 

(1)101 年 5 月 26 日起公開展覽 30天。 

(2)101 年 9 月 6 日召開本縣都委會專案小組第 1次會議。 

9.經國特區第一期（工六、七、九）開發計畫： 

(1)本案第一階段計畫（擬辦理市地重劃地區）於 100 年 9 月 15 日

公告實施。 

(2)為促進本地區建築開發，本局另辦理「修訂經國第一期(第一階

段)開發計畫細部計畫」，增訂開發規模及綠建築等容積獎勵規

定。 

(3)修訂計畫於 101 年 11 月 7 日公告實施。 

10.修訂桃園市小檜溪整體開發計畫： 

(1)本案於 100 年 10 月 17 日公告公開展覽，經提本縣都委會 101 年

2 月 17 日會議審議通過，於 101 年 4 月 6 日報內政部審議。 

(2)本案經內政部都委會於 101 年 7 月 27 日、101 年 12 月 27 日召

開 2次專案小組會議，刻正依小組意見修正後報部續審。 

11.國際路延伸整體開發計畫： 

(1)本案於 101 年 5 月委外辦理。 

(2)預定 102 年 6 月前完成計畫書圖草案，並辦理後續都市計畫公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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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覽等程序。 

三、都市行政業務 

（一）行政業務 

1.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： 

自 101 年 10 月 1 日至 102 年 2 月 28 日止計核發 26,337件（含

線上申請 13,137件）。 

2.都市計畫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與公有非公用土地交換： 

102 年度部分，目前由財政局彙整各鄉鎮市公所及國有財產署所

提供可被交換土地之資料中，預計於 6 月辦理公告，8月受理申請。 

3.容積移轉： 

自 101 年 10 月 1 日至 102 年 2 月 28 日核定許可案件計 34件。 

4.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管制： 

本縣都市計畫土地違規使用案件，在民眾檢舉、國土監測利用系

統及公所查報等多管道管控查核下，案件量日益增多，自 101 年 10

月 1 日至 102 年 2 月 28 日止，本局查處土地違規使用取締案件已開

立處分書  135  件（罰款金額總計 1,052萬元）。 

（二）桃園縣都市計畫地理資訊系統擴充建置計畫 

1.建置全面 e 化都市計畫管理資訊暨查詢系統，供府內外單位、民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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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查詢本縣土地使用分區、甲乙種工業區容許使用、容積移轉資

訊、都市計畫書圖等都市計畫相關資訊。 

2.全面推動全縣都市計畫書圖、樁位、建築線、公告文件等都市計畫

管理圖資數值化，整合本局既有相關數值圖資。建置都市行政管理

資訊系統，以資訊化作業方式提升服務效率，強化為民服務績效。 

3.本案已於 101 年 12 月 31 日開放民眾線上測試，預計 102 年 5 月辦

理驗收。 

四、景觀工程業務 

（一）都市設計審議 

1.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召開 16 次會議，共審議 81 案。 

2.都市設計審查小組會議召開 11 次會議，共審議 53 案。 

（二）研擬都市設計法規制度 

1.已公告「都市設計審議變更設計處理原則」。 

2.研擬「桃園縣都市設計審議作業要點」。 

（三）景觀規劃 

1. 101 年度「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」－「桃園國家重要濕地資

料庫管理計畫」： 

(1) 整合 98 年度桃園縣埤塘資源調查「桃園埤圳濕地」與 100 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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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國家重要濕地生態環境調查及復育計畫」－「桃園埤圳濕地調

查作業」之 2,851口埤塘，建立全縣埤塘資料庫，供國家重要濕

地公告範圍及查詢之用。 

(2)本案已於 101 年 12 月 20 日召開期末計畫書審查會議通過，預計

102 年 4 月開放專屬網站上線提供民眾使用。 

2.環境景觀總顧問： 

協助本府辦理計畫督考及中央補助計畫申請作業外，亦針對桃園

縣整體環境景觀發展願景目標與策略研擬，舉辦優良案例參訪，加強

本府及相關承辦人員專業知識之深度及廣度。 

3.101 年度桃園縣社區規劃師駐地輔導計畫； 

(1)成立社區規劃服務中心，並召開輔導諮詢與交流會議，輔導和補

助工作統籌整合計畫。 

(2)102 年 1 月 29 日辦理社規師座談會邀請社區團隊及社規師經驗

分享。 

（四）重要景觀工程專案 

1.101 年度南崁溪藝術妝點景觀營造計畫： 

本案計畫施作南崁溪桃園段大興橋至南平橋順水右岸建築立面

妝點營造。 

2.桃園縣埤塘活化再生計畫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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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桃園市 1-4號埤塘新建工程 

 101 年 5 月 28 日完成工程招標，預計 102 年 4 月完工。 

(2)士校大池景觀改善工程： 

101 年 12 月 6 日完成工程招標，102 年 1 月 25 日開工，預計

102 年 9 月底完工。 

(3)大園鄉華興埤改善工程： 

委託大園鄉公所辦理，已於 101 年 9 月工程發包，101 年底已

完工。 

(4)觀音鄉 8-3號埤及週邊環境景觀改善計畫： 

已於 101 年 10 月 12 日委託規劃設計，預計 102 年 6 月完成規

劃設計，102 年 7 月辦理工程發包作業，102 年 12 月完工。 

（五）「創造臺灣城鄉新風貌」、「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行環境改善計畫」、

「海岸復育與景觀改善示範計畫」等中央補助計畫 

1.「城鎮地貌改造-創造臺灣城鄉風貌示範計畫」（競爭型）： 

本案獲得內政部營建署補助新臺幣 1億 7,000萬元整，由本府辦

理「河．驛─澗仔壢水岸新驛再生計畫」，建立新水岸城市再生願景，

其中工程辦理進度如下： 

(1)綠園道都市綠軸工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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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於 101 年 8 月 10 日完工啟用。 

(2)綠之橋工程： 

101 年 11 月竣工，102 年 2 月開放使用。 

(3)水岸生態與律動廣場工程： 

102 年 1 月竣工，102 年 2 月開放使用。 

(4)陽光大草坪工程： 

102 年 1 月竣工，102 年 2 月開放使用。 

2.「臺灣城鄉風貌整體規劃示範計畫」（政策引導型）： 

(1)101年度(政策引導型第一階段)本府及各鄉鎮市公所共計爭取補

助 16 案，補助經費合計 5,879.6萬元。 

(2)101年度(政策引導型第二階段)本府及各鄉鎮市公所共計爭取補

助 7案，補助經費合計新臺幣 1,890萬元。 

(3)101 年 8月份已受理各鄉鎮市公所及相關單位申請 102 年補助提

案計畫，內政部預計於 102 年 4 月份開始受理。 

3.「102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示範計畫」： 

(1)以縣市海岸整體規劃、都會海岸復育景觀改善、海岸生態復育保

護及一般海岸景觀等四大方向，函請各鄉鎮市公所及相關單位提

案爭取補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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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案經本府提報大園、新屋、觀音等三案，案因經費有限，優先補

助中南部縣市政府辦理，本府提案審核結果均未獲補助。 

五、都市更新業務 

（一）都市活化再生計畫 

1.桃園火車站周邊策略再開發地區都市更新規劃案： 

本案已獲內政部營建署核定補助新台幣 900 萬元整(總經費

1,200萬)，現正辦理招標作業中。 

2.老街溪兩側地區水岸空間都市環境改造暨都市更新活化再生計畫： 

第一期開發計畫捷運 A22 站周邊地區都市計畫變更及都市更新

計畫於 101 年 2 月 7 日內政部都委會審議通過，細部計畫於 101 年 5

月 24 日本縣都委會審議通過，刻正辦理區段徵收作業。 

3.老街溪都市水岸再生影像紀錄： 

「老街溪都市水岸再生影像紀錄」，透過參與老街溪整治計畫過

程與人物訪查，詳實紀錄計畫推動與營造過程，提供未來展示、教育

推廣及行銷宣傳營運等相關計畫之運用。為求影像紀錄成果更臻完

整，本案配合整治工程竣工期程拍攝，預計 102 年 9 月底前完成。 

4.中壢老街區活化再生計畫： 

本案於 100 年 5 月 6 日委託辦理，102 年 1 月 4 日期末報告書審

查通過，102 年 2 月 20 日核定總結報告書與駐地工作站等各相關活

動工作成果紀錄，102 年 3 月 13 日辦理驗收結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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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大溪鎮都市更新暨文化景觀歷史空間活化再造規劃案： 

本案已於 101 年 5 月 29 日完成期末審查，並研擬大溪老城區都

市設計審議準則供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使用，同時制定整建維護

計畫作為此區都市更新整建維護指導。 

6.中壢市民生路西側住宅區及新榮國小北側住宅區二處都市更新單元

輔導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： 

本案獲得內政部核定補助款 660萬，刻正辦理招標作業中。 

（二）城區環境改造工程 

1.老街溪兩側水岸景觀風貌改善： 

中壢市老街溪兩側（舊明里及新明里臨水岸第一排）立面整建維

護（第一階段）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於 101 年 5 月 18 日經本縣都市更

新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並於 101 年 6 月 28 日公告實施，共計有 4戶

3 棟建築透過公辦都市更新事業進行整建維護，案已於 101 年 10 月

31 日完工。 

2.八德市陸光街人行道改善工程： 

本案工程 101 年 10 月 8 日開工，工期為 180 日曆天，預計為 102

年 4 月完工。 

3.中壢老街生態綠廊串聯工程： 

本案業於 101 月 12 月 10 日完工，並於 102 年 2 月 26 日完成驗

收，刻正辦理結算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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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澗仔壢人行空間網絡（康樂路暨博愛路）串聯計畫： 

本規劃設計案於 101 年 12 月 27 日期末報告書審查通過，目前刻

正辦理預算書圖與招標文件審查會議。 

（三）國宅修繕工程與管理 

1.國宅社區公共設施維修及零星工程： 

101 年度國宅社區公共設施維修及零星工程，均已施作完成。 

2.陸光四村國宅社區外牆磁磚修繕工程： 

101 年度已爭取中央 6,800 萬元辦理陸光四村國宅外牆磁磚修

繕，案已於 101 年 2 月 29 日完成修繕工程發包，目前工程進度為

56.6%。 

3.國宅社區回歸公寓大廈管理條例： 

本縣國宅社區總計 22處，全數已回歸公寓大廈管理條例。 

（四）居住服務 

1.青年安心成家方案： 

101年公告申請時間自 101年 7月 16日起至101年 8月 27日止，

共受理租金補貼 1,090 戶、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1,980 戶，合計

3,070戶。 

2.住宅補貼方案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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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101 年度公告申請時間自 101 年 7 月 31 日起至 101 年 9 月 10 日

止，經本府審查結果符合資格的戶數 7,209戶，其中 1,824戶獲

得營建署核定補助。 

(2)未獲得中央的補貼戶中之身心障礙(408 戶)、原住民(371 戶)及

具低收入戶身分(492戶)合計 1,271戶，由本府公益彩券基金提

撥五千餘萬元予以補貼。 

3.合宜住宅方案： 

自 100/12/23 開放申請至 102/1/2 日止，本縣申請案件中已核發

合格證明者共有 2,172戶，其中設籍龜山鄉鄉民為 846戶，符合優先

承購資格之優先承購戶為 66戶。 

（五）補助鄉鎮市公所興闢公園綠地及綠化閒置公地 

1.101 年度經各鄉鎮市公所提報計畫，核定 4案： 

(1)龍潭鄉公所： 

運動公園休憩長廊計畫。 

(2)大園鄉公所： 

高鐵特定區公兒九公園美化改善計畫。 

(3)八德市公所： 

國泰霖園公園工程補助計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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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中壢市公所： 

中壢市文化里綠帶隔離生活綠網工程。 

2.本計畫所有補助案件業已於完工。 

叁、未來努力方向 

一、綜合規劃業務 

（一）持續推動桃園航空城 

「桃園航空城計畫」為國內史無前例的大型計畫，涉及層面廣

泛，如何在很短時間整合中央政府各相關部會及縣府意見，提出具

前瞻性、國際性，又具可行性的計畫內容，是非常大的挑戰。桃園

航空城開發，依縣長指示最重要的是應「眼光遠一點，膽子大一點，

速度快一點」，行政院已組成跨部會專案小組全力推動本案，並由行

政院副院長擔任召集人，本局也將全力配合辦理新訂都市計畫審議

等程序，積極擘畫桃園未來城市發展願景，以全球化眼光，打造桃

園航空城成為生活、生產、生態的永續航空城。 

（二）推動軌道運輸周邊土地整體計畫 

配合機場捷運建設，本局積極辦理「機場捷運沿線車站周邊土

地整體規劃及土地變更案」，以促進捷運車站周邊土地整體開發，提

升本縣大眾運輸效能及土地有效開發利用。另配合航空城捷運線（捷

運綠線）建設，本局並於 101 年 4 月委外辦理「桃園都會區大眾捷

運系統綠線（航空城捷運線）周邊土地整體規劃及變更案」，以取得

本捷運線興建所需用地，並促進沿線周邊土地併同發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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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擬定「桃園縣區域計畫」 

配合內政部「臺灣北、中、南、東部區域計畫（第二次通盤檢

討）」（草案）(內政部 102 年 2 月 8 日陳報行政院)，以城鄉永續發

展觀點，整體考量全縣現有 33個都市計畫土地及非都市土地，提出

符合全縣城鄉發展之指導性綱要計畫，並擬定「桃園縣區域計畫」，

以建構完整之城鄉計畫。 

二、都市計畫業務 

本局目前正辦理之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共計 21 案，其中 6案於草

案規劃中，其餘皆於二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中。為改善本縣都市地

區之環境品質，配合重大建設計畫，因應產業發展及環境變遷之需求，

將加速辦理本縣各都市計畫地區之通盤檢討及個案變更作業。 

三、都市行政業務 

（一）整合各項都市計畫資訊、提供民眾多元且便捷的查詢管道 

本局刻正辦理「桃園縣都市計畫地理資訊暨電子書圖管理系統

建置計畫」，整合範圍包括土地使用查詢系統、使用分區證明線上核

發系統、基本圖資建置及各項城鄉發展業務資訊系統，以提供民眾

多元且便捷的查詢管道。 

（二）促進都市土地合理利用 

配合民眾需求及本府推動各項重大建設，辦理都市計畫樁位建

置，促進土地合理利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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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景觀工程業務 

（一）整合縣內城鎮風貌形塑相關建設計畫，提升計畫投資綜效 

為因應本縣即將升格直轄市，避免以往各鄉鎮市公所各別投資

景觀風貌建設，造成投資效益不彰與浪費，未來本局必須持續整合

縣內各機關有關城鎮風貌的相關建設計畫，擬定短、中、長程城鎮

風貌形塑整體計畫，引導區內各項公共建設資源之投入。除必須進

行過去景觀資源投入之盤點，朝向系統整合，縫補、串連個別公園

綠地、公共空間外，並配合各相關部門建設計畫，如全國自行車道、

地方文化、產業、觀光、河川治理、都市更新、海岸保育、溼地復

育等之自然與人文環境，作有系統之結合，以及部門計畫間之互補

與合作，發揮計畫投資綜效， 

（二）簡化都市設計審議行政流程 

為加速本縣都市設計審議流程，明確規範各用途、開發規模所

適用之審議方式，本局業已擬妥「桃園縣都市設計審議作業要點」

（草案），刻依行政程序陳報審核中，俟發布實施後可有效簡化本縣

都市設計審議流程。 

（三）持續推動埤塘新生示範計畫，打造優質水岸環境 

未來本局預計於民國 103 年前興闢 10 處示範埤塘生態地景公

園，除可提供縣民休閒遊憩利用外，並導入自然生態手法，復育水

岸生態環境，達到自然永續的願景。此外，將配合航空城及捷運場

站周邊地區都市計畫開發，於區段徵收取得埤圳產權後，逐一辦理

區內埤圳新生利用計畫，建構優質水岸都市風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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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都市更新業務 

（一）結合重大建設計畫推動都市活化再生 

結合鐵路高架捷運化、機場捷運線及航空城捷運線建設，針對

桃園火車站及中壢火車站具有雙鐵共構之發展契機，透過車站周邊

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推動，整體規劃車站周邊地區及沿線土地整體發

展，必要時透過都市計畫變更，引導土地使用轉化，帶動地區活化

與再生。 

（二）結合文化資產空間改善老舊街區景觀風貌 

1.研擬建立建物修繕規範，透過整體規劃並輔以老城區的閒置土地或

建物改善示範，擬訂公共空間再利用與活化的設計策略，逐步推動

建物整修維護，促進整體老城區的城鎮新風貌。 

2.啟動中壢家商周邊都市更新計畫，透過考量既有歷史空間與地方紋

理，審視區內歷史空間資源、公有土地資源之再發展機制，復甦中

壢舊街市中心之都市機能。 

（三）提供多元的居住服務協助 

因應住宅法施行，配合中央政府辦理青年安心成家方案及租金

補貼、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、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及合宜住宅

等方案，提供多元居住服務協助，滿足縣民多元居住需求。 

肆、結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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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 101 年 9 月 18 日宣布桃園航空城計畫正式啟動，桃園航空城是

臺灣地區有史以來最大開發計畫，開發總面積達 3,200 餘公頃，為展現縣府

推動計畫的決心與企圖心，由縣長親自召集各單位成立推動委員會，同時也

敦聘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組成強大的「桃園航空城發展諮詢顧問團」，提供全

方位的發展諮詢。航空城計畫各項工作已全面展開，本局肩負計畫發展總體

規劃任務，更將全力以赴做好總體規劃協調作業，以全球化的觀點，打造桃

園航空城成為亞太地區新一代的運籌樞紐城市目標前進。另本局配合機場捷

運、航空城捷運及臺鐵桃園段高架捷運化建設，針對捷運車站周邊土地利用

進行整體規劃，引導本縣朝向大眾運輸導向之永續城鄉發展。 

桃園擁有多元層次的城鄉風貌，本局配合老街溪整體整治與景觀改造計

畫，研提「河．驛─澗仔壢水岸新驛再生計畫」並獲得內政部營建署城鄉新

風貌競爭型第１名榮譽，各項工程已陸續完工啟用，結合機場捷運 A22 站第

1 期優先都市更新地區開發案也已完成都市計畫變更，後續將以區段徵收方

式搭配都市更新獎勵辦理開發，以帶動周邊地區整體發展。 

埤塘水圳是本縣最具有特色之文化自然景觀，101 年度本局辦理桃園市

1-4號埤、中壢市士校大池、大園鄉華興池興闢埤塘公園工程以及觀音鄉 8-3

號埤及週邊環境景觀改善規劃，以建構優質水岸都市風貌。 

桃園航空城不僅僅是桃園縣的航空城，同時是國家接軌全球的大型門戶

重大建設，展現我國國家建設成果與發展願景的重要櫥窗，也是引導本縣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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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發展邁向國際都市的旗艦計畫，本局將以最大努力全力推動航空城發展，

同時透過都市機能提升、都市環境與地景景觀改造並提供多元居住協助服

務，為縣民鄉親創造「愛與祥和」的城鄉新風貌。 

以上是城鄉發展局的工作報告，敬請  各位議員女士、先生批評指正。 


